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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科学技术厅文件
桂科成字〔2021〕66号

自治区科技厅关于开展 2021 年度
自治区众创空间备案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科技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引导我区众创空间持续健康

发展，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和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，经研

究，决定组织开展 2021年度自治区众创空间备案工作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众创空间备案认定办法》（桂

科高字〔2016〕217号）（以下简称办法），申请备案的众创空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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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．具备独立的运营机构，且机构实际注册在广西境内；或

依托社会组织成立独立的运营机构。

2．有专职的服务团队和建立创业导师服务机制，具备运营

管理和专业服务能力，能够为入驻企业（团队）提供创业辅导和

咨询服务。

3．具有便捷的服务体系，能够为入驻企业（团队）提供政

策、管理、法律、财务、融资、市场推广等服务；与金融机构以

及创投机构、担保公司等建立密切联系或设立有创业种子资金或

孵化基金。

4．拥有可自主支配一定面积的固定场所，能够提供免费或

低成本的开放式办公空间及办公设备、宽带网络、开源软硬件等

硬件配套。属租赁场地的，应保证 3年以上场地租赁期。

（二）优先支持符合以下条件的众创空间备案：

1．基本具备专业化条件要求的众创空间，详见《办法》第

五条（七）。

2．设立创业种子资金或孵化基金，且有投融资案例的众创

空间。

3．服务模式有创新或亮点的众创空间。

（三）已被认定为自治区星创天地的载体，原则上不再备案。

二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各设区市科技局组织辖区内众创空间申报，接收众创

空间提交的申请材料，并进行初步审核后择优推荐至自治区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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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。

（二）自治区科技厅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对符合条件的众

创空间进行公示，并以文件形式公布自治区众创空间备案名单。

三、材料报送及要求

（一）各众创空间根据通知要求填写《广西众创空间备案申

请表》《众创空间建设运营情况报告》（见附件 2、3），并对所提

交的数据、材料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，若存在弄虚作假

行为，将取消备案资格。

（二）各设区市科技局负责指导辖区内众创空间申报，于

2021年 7月 30日前，将推荐函（含汇总表，见附件 1）、纸质申

报材料一式五份统一寄送至自治区科技厅，并将电子版发送到指

定邮箱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李荣德 杨文龙

电 话：0771-2631005 2618462

地 址：南宁市新竹路 20号（邮编 530022）

邮 箱：ccc8482@163.com

附件：1．2021年广西众创空间备案推荐信息汇总表

2．广西众创空间备案申请表

3．XXX众创空间建设运营情况报告

mailto:ccc8482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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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1 年度广西众创空间备案推荐信息汇总表

序

号

众创空

间名称
运营机构

注册

时间

机构

性质
负责人 手机

场地面

积（㎡）

入驻（常驻）

创业团队数

量（个）

获得融

资团队

数（个）

入驻（常

驻）企业

数量

（个）

获得融

资企业

数（个）

上年新

增注册

企业数

（个）

联系人 电话

科技局（公章）

2021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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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广西众创空间备案申请表

众创空间名称

运营机构 （盖章） 成立时间

负责人 手机

联系人 手机

具体地址

机构性质 □事业单位 □国有企业 □民营企业 □其他

是否符合专业

化众创空间的

要求

□符合
□基本符合
□不符合

上一年度是否填

报火炬统计数据
□是 □否

场地面积（㎡）
企业及团队服务

面积（㎡）

公共服务场地

面积（㎡）

创业工位数量

（个）

场地性质 □自有 □租赁 场地期限

拥有专职管理

人员数（人）

专兼职创业导师

人数（人）

是否设立孵化

种子基金
□是 □否 孵化种子基金规

模（万元）

入驻（常驻）创

业团队数量

（个）

入驻（常驻）企

业数量（个）

获得融资团队

数（个）

获得融资企业数

（个）

组织活动次数

（次）

上年新增注册企

业数（个）

本单位填报数据内容属实、提供材料真实有效，若失实和违反规定，

愿承担全部责任。

负责人签名： 运营机构（盖章）

2021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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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XXX众创空间建设运营情况报告
（提纲）

一、发展概况

1．发展定位、特色。

2．运营主体简介。

3．机构设置及职能。

4．运行管理制度。

二、服务能力建设

1．具备的资源优势及服务模式介绍。

2．孵化场地、办公设施等硬件环境建设情况。

3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情况。

4．管理团队及创业导师机制建设情况。

5．种子资金或孵化基金设立及使用情况。

三、服务成效

1．集聚创新创业者情况。

2．提供技术创新服务情况。

3．企业（团队）培育孵化情况及孵化案例（案例重点介绍

众创空间通过什么服务帮助创业企业和团队解决什么问题，不能

简单介绍企业的发展情况）。

4．组织投融资对接情况和投融资服务成功案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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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开展创业教育培训、辅导及创新创业活动情况。

6．整合利用各类创新资源推进大中小融合、军民融合、产

教融合、产业生态孵化等情况。

四、下一阶段发展规划

众创空间下一步发展思路、目标及措施。

五、附件证明材料

1．运营主体法人证书副本或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。

2．场地证明材料复印件，包括产权证明或房屋租赁协议。

3．众创空间管理制度文件复印件，包括机构设立、创业团

队和企业入驻条件及毕业条件的相关文件等。

4．管理团队人员汇总表（应包括姓名、年龄、职务、学历

学位、所学专业、创新创业经验或创业服务培训情况等信息）及

专业资格培训经历文件。

5．创业导师汇总表及聘书、服务协议和辅导活动证明等。

6．种子资金或孵化基金成立文件或共建文件。

7．创业团队（企业）入驻汇总表（应包括团队/企业名称、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注册时间、注册资金、入驻时间、技术领域、

是否获得投融资、团队项目简介等信息）及相关证明材料（如团

队/企业孵化服务协议或入驻协议复印件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投

融资协议及银行流水或工商变更截屏等可说明投融资发生的材

料）。

8．毕业团队（企业）汇总表（应包括创业团队/企业名称、

转化后创业企业名称、企业注册时间、转化后企业是否在众创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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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内、企业毕业条件等信息）及相关毕业证明材料（如孵化服务

协议或入驻协议复印件、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其他可证明已毕业的

材料）。

9．各类创业教育培训及创新创业活动证明，包括通知文件、

签到表、活动照片等。

10．专业技术服务平台汇总表（包括平台名称、建设投资金

额、投入运营时间、服务领域等信息）和相关证明材料（包括仪

器设备清单、用途和图片）（有则提供）。

11．参与上一年度火炬统计调查的，提供《2020 年众创空

间运行综合情况表》。

12．其他可证明众创空间发展特色及服务成效的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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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1年 6月 15日印发


